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平安证券”）作为武汉

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凡谷”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武汉凡谷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404 号文核准，武汉凡谷于

2007 年 11 月 26 日，公开发行 5,3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共募集资金

113,51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719.14 万元。武汉凡谷本

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数字移动通信天馈系统一体化加工建设项目、数字移动通信

天馈系统电子生产扩建项目、数字移动通信隔离器模块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扩

建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五个项目。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发生

募集资金支出 77,015.49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64,312.02 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 12,703.47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6,751.96 万元（其中包括：

以前年度累计专户利息收入 4051.67 万元；2011 年 1-12 月专户利息收入 996.64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

了《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以下

简称“《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该制度于 2008 年 7 月 18 日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在管理与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



 

度》及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证券

监管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公司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

的情况。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进度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本次项目调整涉及两个项目：数字移动通信天馈系统一体化加工扩建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1、数字移动通信天馈系统一体化加工扩建项目 

根据最近一次披露的投资计划，该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43,755.52 万元，计划

完工时间为 2011 年 7 月。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共投入募集资金

26,826.78 万元。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本次拟将该项目计划完工时间推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分年度用款计划分别调整为：2012 年末 34,207.78 万元，2013

年末 43,755.52 万元。 

2、信息化建设项目：根据最近一次披露的投资计划，该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4,655.14 万元，计划完工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

目共投入募集资金 926.51 万元。虽然目前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最近

一次披露的投资计划金额 50%，但是经过充分论证，公司决定继续实施该项目。 

本次调整拟将该项目的计划完工时间推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分年度用

款计划分别调整为：2012 年末 1,600 万元，2013 年末 4,655.14 万元。 

本次调整的原因主要有： 

1、数字移动通信天馈系统一体化加工扩建项目 

由于全球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公司需要谨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该项目于 2008 年至 2011

年已部分投产并产生效益。2011 年 6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鄂州富晶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鄂州富晶增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向该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划入募集资金 38,000 万元。 

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鄂州富晶一直秉承节约、合理及有效的原则使用募集



 

资金，因此影响了该项目的实施进度。 

2、信息化建设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与效益的体现需要与公司管理提升相适应，每一个信息系统的

实施都需要分阶段进行，以期达到提升管理和效率的作用。在多个系统第一期投

入后，需要进行管理流程的配套调整，进行信息的分析、集成、融合工作，因此

导致第二期、第三期工程实施的延迟。另外，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在规划期成熟

的软件和应用技术，在建设期出现较大的更新，为了避免不恰当的软件应用造成

浪费，公司对相关软件采取谨慎态度。同时，公司自行设计开发了部分软件。 

 

四、决策程序 

2012年3月13日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调整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

司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采取

审慎的态度适当地调控投资进度和规模，是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是必要的、合理的。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

进度的议案》，认为：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没有违反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且能实现投资

者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五、保荐机构意见 

武汉凡谷上述募集资金使用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平安证券认为：武汉凡谷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行

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平安证券对武汉凡谷该募集资金使用事项无异

议。 



 

【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吴永平 

 

 

丰  赋 

 

 

 

保荐机构盖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进度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